
近日，台州市路桥区交警开展“平安进乡村”活动，组织交警深入乡村，加强交通安全教育。图为路桥交警正

在向摆摊经营的群众宣传交通安全知识。 蒋友青 摄

……以案说法……

案件：据公安部最新消

息，经一年多侦查，仙居县公

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跨省制

售伪劣农药案，捣毁制售伪劣

农药公司4家、生产黑窝点2

个、仓库4个、伪劣农药生产

线3条，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

14人。据悉，该团伙生产、销

售伪劣农药种类达80种，涉

案金额7600余万元，销售网

络涉及浙江、河南等全国20

个省（区、市）。

在公安部公开的视频中，

大批办案人员进入伪劣农药

生产黑窝点和仓库取证。现

场一片狼藉，各种设备、生产

材料以及成品包装箱塞满库

房，部分犯罪嫌疑人被现场抓

获。

说法：根据新《农药管理

条例》第五十二条，未取得农

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农药或者

生产假农药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

生产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

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

足 1 万元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0

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由发证

机关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和

相应的农药登记证；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的

农药生产企业不按规定条件

生产农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或者

整改后仍不符合规定条件的，

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许

可证。

农药生产企业生产劣质

农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

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

工具、设备、原材料等，违法生

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

的，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

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

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许可

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证；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委托未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

的受托人加工、分装农药，或

者委托加工、分装假农药、劣

质农药的，对委托人和受托人

均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三款的

规定处罚。

根据我国《刑法》第140条

规定：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不满

20万元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销售金额

50%以上 2 倍以下罚金；销售

金额2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

的，处 2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

2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50万

元以上不满 200 万元的，处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

额 50%以上 2 倍以下罚金；销

售金额200万元以上的，处15

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

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杨吉龙

特大跨省制售伪劣农药案告破
涉案金额达7600万元，涉及20省（区、市）

为收回出租的鱼塘，男子

购买毒药将鱼塘中养殖的鱼毒

死，造成他人损失近两万元。

近日，平阳县法院审理了这起

破坏生产经营罪案。

陈某是平阳县水头镇人，

他在家附近建有一处鱼塘，养

殖鱼类进行售卖。2016年，陈

某计划前往外省做生意，便将

鱼塘租给林某（化名）经营，约

定租期10年，押金3000元，每

年租金为1万元。

今年1月，陈某结束外省生

意回到平阳。回乡后，他想住

在原先鱼塘旁的房子，便要求

正住在该房屋中的林某搬出。

但林某认为当初租鱼塘时也包

括了房子，遂拒绝了陈某的要

求。之后，陈某表示要将鱼塘

和房子一并收回，不愿继续出

租，林某以合同未到期为由再

次拒绝，两人因此闹得很不愉

快。

事后，陈某心中愤懑不已，

心想：我把鱼塘的鱼毒死，林某

没得养鱼就只能将鱼塘和房子

归还。

同月17日上午，陈某来到

一家店铺购买了3瓶甲氰菊酯，

当天下午便将甲氰菊酯倒入鱼

塘的进水管道，致鱼塘中养殖

的鱼类大量死亡。

傍晚，林某来到鱼塘查看，

发现鱼大量死亡，以为是水中

氧气不足，便穿着防水服下水

查看，但在水中闻到了一股药

水味。他感到不对劲，于是向

警方报案。经鉴定，鱼塘水样

中检测出甲氰菊酯。鱼塘死亡

鱼类价值19787元。

案发后，陈某向警方投案

自首，并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

取得谅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陈某投放农药毒死他人养殖

的大量鱼类，其行为已构成破

坏生产经营罪。鉴于其犯罪

后能自首，并已赔偿被害人经

济损失及取得谅解，认罪认

罚，有悔罪表现，依法酌情予

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据

此，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两年。

慕煊 余梦娜

平阳陈某为收回鱼塘向鱼投毒
法院：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

鱼腥草，又称“折耳根”，既

可食用，也可入药。为让鱼腥

草卖相更好、销路更佳，有商贩

竟然想出了用化学药品漂白后

售卖的方法。近日，宁波市法

院作出一审判决，马某犯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

处罚金2000元。

马某在宁波从事鱼腥草批

发售卖。2019年9月，因担心

卖相不好影响销量，马某将部

分放置时间长、发黑的鱼腥

草，偷偷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和亚硫酸钠的混合溶液进行

浸泡漂白，然后贩卖给他人。

2019年9月28日，马某正在车

库内浸泡、漂白鱼腥草时，被

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当场

查获。

为明确滥用涉案食品添加

剂的后果，承办检察官就此问

题咨询检察院法医。法医出具

专家意见，亚硫酸钠对人体黏

膜有刺激作用，对身体健康具

有危害性，滥用足以造成人体

严重食源性疾病。

该案审理过程中，为进一

步证实鱼腥草对人体的危害程

度，鄞州区检察院法医以“有专

门知识的人”的专家身份出庭

作证，就鱼腥草对人体的危害

性相关知识进行分析和论证，

为公诉人提供专业支持。马某

当庭认罪认罚。他后悔地说：

“没想到我的做法竟可能造成

这么严重的后果，都是贪心惹

的祸。”

殷欣欣

宁波马某将鱼腥草漂白后出售
法院：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

“以前为了防止野生动物

破坏庄稼，所以在田边放猎夹，

后来是想抓几只野兔吃吃，就

把猎夹放到山里去了。我知道

这么做是犯法的，但还是抱有

侥幸心理。”面对检察官的讯

问，捕猎野味十几年的“老猎

手”梁某悔不当初。上个月，他

因犯非法狩猎罪经东阳市人民

检察院审查起诉被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近

日，因梁某在审查起诉阶段认

罪态度良好、积极配合调查且

自愿缴纳生态修复金1.2万元，

公益代表方东阳市人民检察院

与公益损害赔偿人梁某达成了

和解协议。

今年59岁的梁某是东阳

人，平日里靠打零工生活，从小

在山间长大的他还有一项长达

十几年的“兼职”——捕猎野

味。从野兔、猪獾到野生小麂，

梁某这些年捕获的猎物不在少

数，有的自家食用，有的送给亲

戚朋友，也有的被贩卖出去。

梁某捕猎用的都是附近村镇市

场上买来的猎夹，被抓获的时

候，公安机关从他家中搜出大

大小小20多个铁质猎夹。据

其供述：“逛市场看到的时候会

买几个，家里这些都是积累起

来的。”

“大的猎夹用来捕野猪，小

的猎夹用来捕野兔或小麂这类

小一点的动物”，据梁某供述，自

己一般到家附近的山上去放置

猎夹，一次放置四五个，隔四五

天再去回收猎夹，查看收获。去

年4月到今年1月12日，梁某通

过在附近茶山放置猎夹的方式，

先后捕获了3只野生小麂，带回

家经过初步“加工”后保存在冰

柜里。今年1月13日，梁某又

捕获一只野生小麂，便找到同村

的任某询问其是否有需要，眼看

年关将近，想着送人自用都可，

任某以90元一公斤，一共10公

斤，共计90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

只小麂。

经群众举报，1月13日,梁

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后，

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

“本案中的小麂属兽纲偶

蹄目鹿科，是有重要生态、科

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梁某的非法捕猎行为对野生动

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其行为涉嫌非法狩猎罪，而且

符合民事公益诉讼的条件。”承

办检察官表示，野生动物资源

属于国家所有，任何组织和个

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

地的义务，同时，《民法典》也规

定了故意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

果的，要进行惩罚性赔偿，并承

担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

吴爱晶 李航天

顶风作案，“老猎手”这回栽了
不仅被判刑，还要缴纳大额生态修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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